《苏地2012-G-81号地块酒店A1公区及客房室内装修工程招标文件》补充通知（三）

各投标单位：

根据项目实际情况，现将招标工程的付款方式（即招标文件的合同第三部分专用条款第21条21.1.2款）变更为：分包单位每月二号前书面向承包单位申报上月完成的工程量及造价（预算书），承包单位审定后支付上月完成造价（以承包单位审核的金额为准）的70%作为进度款；分包工程竣工验收合格、移交承包单位后，承包单位付至已完工程造价（非结算价）的80%；承包单位与分包单位完成分包工程竣工结算手续后，承包单位付至结算总价的97%；结算总价的3%作为分包工程保修金，保修期满且分包单位如实履行保修义务后无息结清。
另，如各单位对本月20日发布的《苏地2012-G-81号地块总承包管理合同(20191025)》有疑问或建议，请于本月25日17时前将疑问及建议以书面形式发送至招标邮箱zhaocai@nanfeng.cn。
特此通知。

东莞市中泰建安工程有限公司

2019年12月23日
